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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已经解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浦农业农村委﹝2024﹞142号

010

沈沪铭委员、杨晓春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“关于盘活浦东农村闲置房产助力乡村持

续振兴的建议”的提案（第 010 号）收悉，经认真研究，现将办

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提案中针对“大量农村闲置房产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，造成

资源浪费”的情况，分析了产生的原因，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

对两位委员的意见和建议，区建交委、区国资委、区规资局和

区财政局等部门都十分重视，共同会商并根据自身职责提出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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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意见，区农业农村委在参加会商并综合上述意见后，形成本

办理意见。

一、搭建信息化平台

提案中关于利用互联网技术，在一网统管上建立信息汇总

发布平台建议，新区正在开展浦东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改版，

新增农村宅基地住房租赁管理模块，目前已基本完成模块开发

并选择张江、周浦和航头等镇作为试点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

台导入农村宅基地可租房源信息作为底层数据库，具备房源信

息录入、房东发布、租户查看、联系房东以及数据统计等功能，

待平台完成三级等保后即可上线。

后续新区还将通过多部门联动，探索社区云自动获取房源

等功能，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，做好农村宅基地房屋租赁模

块相关工作，提高了信息公信力，让浦东农村租赁房源找到发

布窗口，更好地激发农村经济活力，促进农民增收。

二、引入第三方参与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市、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策

部署，新区印发《区属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发展行动方案》，

组建工作专班，推动区属企业全面参与乡村振兴建设。各区属

企业与对接镇在特色产业、方案策划设计、产供销联动、乡村

公共设施建设、乡村治理管理提升、党建联建、就业帮扶等多

个方面开展了合作联动。

在盘活浦东农村闲置房产方面，区属企业结合乡村实际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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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推进实施乡村公寓、创意园区等项目。如陆家嘴集团在大

团镇邵宅村推进“乡村公寓”的打造，通过对 6栋房屋及庭院进

行统一设计、内部修缮和环境提升，打造田园式“乡村公寓”，

根据项目的建筑分割方案，可入住 150—170位员工。今后区属

国企委还将会同各镇，持续研究和推进盘活农村闲置房产资源

等工作，助力新区乡村振兴和农村面貌持续提高。如浦开集团

在新场镇祝桥村打造“开新缘”盐米湾文创园，选址祝桥村委东

侧闲置厂房打造文创园（占地 7亩，建筑面积 2000 m²）, 内容

主要涵盖稻米文化主题创意、教育研学、创客空间、文化展览、

团建活动、商业配套等，形成以稻米文化为主题的文创园区，

项目预计 2024年 6月落成，可为村集体增加年收益 60万元，

提供就业岗位 25个。

三、推进确权登记

由于历史原因、农村建房手续不规范、村民对房屋“产权登

记”观念薄弱等诸多原因，导致浦东农村许多“不合规”房屋的存

在，为推进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，2023年 11月 4

日市规资局、市农业农村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上海市农村房

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沪规划资源登〔2023〕

429号），采用政府主导的“总调查”和“总登记”的工作模式，将

全市范围内已登记发证和未经登记发证的宅基地均纳入本次确

权登记范围。目前浦东曹路镇群乐村和大团镇赵桥村正在开展

试点，计划 6 月底前完成。下阶段将根据部、市总体部署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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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铺开确权登记工作，提案中涉及的“不合规房产”问题将有望

得到解决。

在今后工作中，我委将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宅基地盘活利

用和“三权分置”改革的安排，积极推进农村闲置房产资源盘活

利用，使资源转化为资产、资产和资金，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

经济发展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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